
遂宁市船山区

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决策部署，推动我区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产业新体系，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支持政策措施

（一）支持市场主体升限纳统

1、对首次纳入统计的批发业企业，纳统营业额达到2000万元、5000万元，分别给予8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首次纳入统计的零售业企业，纳统营业额达到500万元、2000万元，分别给予8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首次纳入统计的住宿业、餐饮业企业，纳统营业额达到200万元、600万元，分别给予6万元、8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首次纳入统计的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纳统营业额达到入库标准、纳统营业额超过入库标准100%的，分别给予8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首次纳入统计的个体工商户，给予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商贸企业做大规模

2、对年营业额达到5000万元且增速达到40%、年营业额达到2亿元且增速达到30%、年营业额达到5亿元且增速达到20%的批发业企业，分别给予5万元、7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年营业额达到2000万元且增速达到40%、年营业额达到1亿元且增速达到30%、年营业额达到4亿元且增速达到20%的零售业企业，分别给予5万元、7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年营业额达到400万元且增速达到40%、年营业额达到600万元且增速达到30%、年营业额达到1000万元且增速达到20%的住宿业企业，分别给予4万元、6万元、8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年营业额达到500万元且增速达到40%、年营业额收入达到1000万元且增速达到30%、年营业额收入达到3000万元且增速达到20%的餐饮业企业，分别给予4万元、6万元、8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三）支持服务业企业做大规模

3、对年营业额达到2000万元且增速达到40%、年营业额达到5000万元且增速达到30%、年营业额达到1亿元且增速达到20%的其他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分别给予5万元、7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四）支持企业产销分离

4、支持工业、农业企业产销分离、主辅分离，对分离业务成立独立法人企业并实现正常运营的，在获得升限纳统激励的基础上，再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五）支持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

5、支持商圈、商业综合体、商业街区、商品交易市场、连锁企业等转型升级，对采取自营、联营方式统一收银、统一核算的运营企业，在获得升限纳统激励的基础上，再按照纳统销售额(营业收入)达到1亿元、3亿元、5亿元、10亿元，分别给予3万元、5万元、8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6、鼓励创新商业模式和经营业态，对商务部门认定的将传统门店改造为有引领性的旗舰店、概念店、体验店、定制店，可给予改造费用的20%、不超过2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六）支持消费新场景打造

7、聚焦农商文旅体教康、夜间消费、科技时尚、人工智能、信息消费等新业态、新模式，被商务部门认定为省级、市级、区级消费新场景的，分别给予申报主体不超过10万元、8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七）支持总部经济发展

8、支持商贸流通企业新开设分支机构。对新开设分支机构、数据在船山区纳统的，餐饮企业单店面积达到300平方米、住宿企业单店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给予5万元/个的一次性奖励；零售企业单店面积达到500平方米、1000平方米、1500平方米，分别给予4万元/个、6万元/个、8万元/个的一次性奖励。

9、支持营利性服务业企业新开设分支机构。对租赁和商务服务、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连锁企业新开设分支机构，数据在船山区纳统的，单店经营面积达到200平方米，给予3万元/个的一次性奖励。

（八）支持企业品牌建设

10、对首次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市级“老字号”等品牌的市场主体，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九）支持会展经济发展

11、支持企业办展。对举办经商务部门备案、认定的提升船山知名度、影响力的商贸展销活动，可给予承办主体不超过1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12、支持企业参展。对参加商务部门组织、认可的国家、省、市、县（区）级展（节）会活动的市场主体，可分别给予不超过1万元、0.5万元、0.4万元、0.2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十）支持商协会发展

13、对新成立经商务部门认定符合船山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方向的商协会，正常运行一年后，可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十一）支持电商产业发展

14、支持传统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对成立独立法人的电子商务公司或借助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网络销售的线下实体企业，年度电商销售额分别达到5000万元、1亿元、3亿元、5亿元的，分别给予企业3万元、5万元、8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获得经商务部门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分别给予申报主体20万元、10万元、5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5、在船山辖区开展主要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以“直播带货”等方式开展本地特色产品专场销售，对拓展销售渠道产生显著效果，单场直播交易额达到10万元以上的，可给予不超过专场总支出的30%、总额不超过5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16、支持打造电商产业园。对经商务部门认定且正常经营满一年的电商产业园区（含专业楼宇），年度线上交易总额达到5亿元、10亿元、20亿元的，给予运营管理单位10万元、15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励。由低额度向高额度突破的，补足其奖励级差部分。

（十二）支持物流产业发展

17、支持物流企业提档升级。对评定为国家3A、4A、5A级的物流企业，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由低等级向高等级升级的，补足其奖励级差部分。

18、支持船山区内快递末端集约化服务，对在辖区内开展“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行”服务的快递配送企业，经相关部门认定，可按照0.5元/单、不超过10万元进行补贴。

（十三）支持企业提升统计质量

19、支持企业加强统计规范化建设，对按时按质填报统计数据、规范整理统计资料的统计经办人员，给予400元/月•人补贴（其中统计报表200元/月•人，规范化资料整理200元/月•人）。对参加抽样调查的商贸流通市场主体统计经办人员，给予400元/季度•人补贴。

二、附则
（一）本政策由区商务局负责解释。
（二）本政策支持对象是工商注册或统计关系在船山区的服务业市场主体。

（三）本政策支持内容与区委区政府已出台的支持政策有重复的，企业可自行选择申报，但不得重复申报。同类型奖补按“就高不就低，不重复计算”的原则执行(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本政策不支持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环保事件、群体性恶性事件的市场主体；统计规范化建设工作不合格的市场主体；其他经认定不符合支持资格的市场主体。

（五）政策实施过程中，因国家法律法规和省市相关规定调整而产生冲突的，以调整后的规定为准。本政策措施内的扶持资金发放后，若经查实相关企业作虚假承诺或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相关部门有权予以追回。

（六）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有效期5年。

— 10 —
— 1 —

